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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网调度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

（电力工业部 1994 年 10 月 11 日颁布 电力工业部令第 3 号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根据《电网调度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

第三十一条规定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二条 电网包括发电、供电（输电、变电、配电）、受电

设施和为保证这些设施正常运行所需的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、

计量装置、电力通信设施、电网调度自动化设施等。电网运行必

须实行统一调度、分级管理，以保障电网安全、保护用户利益、

适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用电需要。 

第二章 调度组织管理 

第三条 电网调度管理的任务是组织、指挥、指导和协调电

网的运行，保证实现下列基本要求： 

（一）、充分发挥本电网内发、供电设备能力，以有计划地

满足本网的用电需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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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、使电网按照有关规定连续、稳定、正常运行，保证

供电可靠性； 

（三）、使电网供电的质量（频率、电压和谐波分量等）指

标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； 

（四）、根据本电网的实际情况，充分合理利用一次能源，

使全电网在供电成本最低或者发电能源消耗率及网损率最小的条

件下运行； 

（五）、按照有关合同或者协议，保护发电、供电、用电等

各有关方面的合法权益。 

第四条 电网调度机构一般应当进行下列主要工作： 

（一）、组织编制和执行电网的调度计划（运行方式）； 

（二）、指挥调度管辖范围内的设备的操作； 

（三）、指挥电网的频率调整和电压调整； 

（四）、指挥电网事故的处理，负责进行电网事故分析，制

订并组织实施提高电网安全运行水平的措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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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、编制调度管辖范围内的设备的检修进度表，批准其

按计划进行检修； 

（六）、负责本调度机构管辖的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以

及电力通信和电网调度自动化设备的运行管理；负责对下级调度

机构管辖的上述设备和装置的配置和运行进行技术指导； 

（七）、组织电力通信和电网调度自动化规划的编制工作，

组织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规划的编制工作； 

（八）、参与电网规划编制工作，参与电网工程设计审查工

作； 

（九）、参加编制发电、供电计划，监督发电、供电计划执

行情况，严格控制按计划指标发电、用电； 

（十）、负责指挥全电网的经济运行； 

（十一）、组织调度系统有关人员的业务培训； 

（十二）、统一协调水电厂水库的合理运用； 

（十三）、协调有关所辖电网运行的其他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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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电网调度机构是电网运行的组织、指挥、指导和协

调机构，各级调度机构分别由本级电网管理部门直接领导。调度

机构既是生产运行单位，又是电网管理部门的职能机构，代表本

级电网管理部门在电网运行中行使调度权。 

电网调度机构分为五级，依次为： 

国家电网调度机构； 

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电网调度机构；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级电网调度机构； 

省辖市级电网调度机构； 

县级电网调度机构。 

各级调度机构在电网调度业务活动中是上、下级关系，下级

调度机构必须服从上级调度机构的调度。 

第六条 调度系统值班人员应当由专业技术素质较高、工作

能力较强和职业道德高尚的人员担任。调度系统值班人员在上岗

值班之前必须经过培训，经考核取得合格证书并由相应主管部门

批准后，方可正式上岗值班，并通知有关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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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各级电网调度机构的值班调度员在其值班期间是电

网运行和操作的指挥人员，按照批准的调度管辖范围行使调度权。

值班调度人员必须按照规定发布调度指令。 

发布调度指令的值班调度员应当对其发布的调度指令的正确

性负责。 

本条所称“规定”，包括《条例》及电力行政主管部门、电

网管理部门的规程、规范等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制定的小电网

管理办法。下级电力行政主管部门（或者电网管理部门）颁布的

规程、规范等，不得与《条例》以及上级电力行政主管部门（或

者电网管理部门）的有关规程、规范等相抵触；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制定的小电网管理办法不得与《条例》相抵触。 

第八条 下级调度机构的值班调度员、发电厂值班长、变电

站值班长在电网调度业务方面受上级调度机构值班调度员的指挥，

接受上级调度机构值班调度员的调度指令。 

调度系统的值班人员，接受上级调度机构值班调度员的调度

指令后，应当复诵调度指令，经核实无误后方可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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